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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评审因素
	评审标准

	1
	投标报价
(30分)
	（1）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投标报价得分=(评标基准价／投标报价)×100×投标报价比重（30%）

	  2
	服务要求
（40分）
	 服务要求： 服务要求和配置完全满足或高于采购文件要求的，得40分；每有一项负偏离扣5分，以不超过五项为限；有六项以上（含六项）负偏离的，该项为零分。

	  3
	服务方案（20分）
	（1）总体技术服务方案：针对本次项目，根据供应商提供总体
维保服务方案合理、可行、规范的得 10分，维保服务方案可行性以及规范性基本合理的得 7 分，维保服务方案、可行性以及规范性一般的得4 分，没有不得分。

	
	
	（2） 项目管理和质量保证：针对本次项目，根据供应商提供项目管理和质量保证明确、可行、完整规范的得10 分；项目管理方案和质量保证措施基本合理的得7分；项目管理和质量保证一般的得 4分，没有不得分。

	  4
	类似业绩
 (5分)
	类似业绩情况：提供2022年以来的类似业绩证明材料,每提供1项得1分,满分5分；不提供不得分。（需提供包含合同首页、标的及金额所在页、供货合同签字盖章页的扫描（或复印）件。

	  5
	售后服务
(5分)
	项目管理及售后服务：编写本项目售后服务方案，编写完整具体合理,可完全满足或优于项目需求的得5分;方案内容较为完善,可基本满足本项目需求的得3分;未提供的不得分。



